强制清洁生产审核企业信息公开表
（“双有”企业）
    瑞安市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在2022年浙江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内，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向公众公示我司强制清洁生产审核企业信息公开表，请社会各界监督。
	企业名称
	瑞安市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朱善银

	企业所在地址
	瑞安市上望街道垃圾填埋场内

	使用（排放）有毒有害原料情况

	使用物
质名称
	数量
	用途
	排放物
质名称
	浓度
	数量

	生活垃圾
	31.39万吨
	焚烧
	汞及其化合物
	/
	0.00319t

	
	
	
	镉、铊及其化合物
	/
	0.0001816t

	
	
	
	锑、砷、铅、铬、钴、铜、镍及其化合物
	/
	0.005265t

	
	
	
	二噁英类
	/
	0.0446gTEQ

	
	
	
	总镉
	/
	0.00384t

	
	
	
	总铅
	/
	0.00118t

	
	
	
	总砷
	/
	0.0472t

	
	
	
	总铬
	/
	0.318t

	
	
	
	总汞
	/
	0.00485t

	
	
	
	六价铬
	/
	0.0525t

	
	
	
	总硒
	/
	0.0144t

	危险废物的产生和处置情况

	[bookmark: _GoBack]焚烧炉固化飞灰2021年产生量：12978.218吨，稳定固化后委托永嘉县长顺危险品货物运输有限公司送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分区填埋；废矿物油2021年产生量：2.7吨，贮存于安全固定危险废物场所并做明显标识，并委托温州中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理；旧布袋企业暂未产生，待产生后贮存于安全固定危险废物场所并做明显标识，并委托温州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处理。

	依法落实环境风险防控措施情况

	2020年企业编制了《瑞安市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2020年10月10日组织专家对现场进行评审，企业于2020年11月03日完成了预案的备案手续，备案号：330381-2020-051-M。




                                                 
